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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强化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及作用，发挥党组织在公司发展中

的政治核心和政治引领作用，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及

公司实际情况，新增第八章“党建”章节，《公司章程》原第八章及以后内容顺延。

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百九十七条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 公司建立健全中国共产党的组

织和工作机构，配备党务工作人员。 

第一百九十八条  公司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将党组织机构设置及人

员编制纳入公司管理机构和编制，党务工作及活动经费纳入公司年度预算，从公司

管理费用中列支，推动党建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促进党组织围绕生产经营开展活

动、发挥作用。 

第一百九十九条  公司党组织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在公司发展中发挥政治核心

和政治引领作用，引导和督促公司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其他相关条文序号相应顺延。除上述内容修订外，其他条款内容

不变。上述修订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全权负责向相关登记机

关办理本次修改《公司章程》涉及的备案等相关手续，且公司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

有权按照相关登记机关或者其他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的审批意见或要求，对本次修改

后的《公司章程》的条款进行必要的修改。 

 

特此公告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